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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程概况：
本项目为2815无轨巷道地面硬化项目，由九龙县雅砻江矿业有限责任公司投资建设。项目位于九龙县魁多镇江郎村，地理位置为东经：101°38′00″- 44′00″，北纬：.28°26′30″- 31′00″，坑口海拔：2815m。矿区有简易公路通达，经里伍铜矿至九龙河口文家坪有公路接入西（昌）－ 康（定）公路冕（冕宁县）—九（九龙县）段，向东至冕宁县城 195km 连 108 国道，向北经九龙县城到新都桥镇 267km接318国道（见图 1-1），全路段均为沥青/水泥路面，外部交通较为便利。
区内具明显的山区气候特点，山高水寒，沿雅砻河谷气温较高。本区年平均气温为11.3℃，最高气温为 31.6℃（1969 年 5 月 21 日），最低气温为-9℃（1971年1月29日）。气温日差较大，一般为 20℃左右。每年11月至翌年3月为降雪期，降雪量小，厚约3~10cm，最大厚度为30cm（1971年 2 月 15 日）。降水量年平均为1196.8mm，年最大降水量为 1534.5mm。年最小降水量为1072.2mm，雨季主要集中在6~9 月，最大日降水量达101.2mm。相对湿度年平均为66%，最小相对湿度5%（1970 年 2 月 1 日）。年平均蒸发量为1539.6mm，年最大蒸发量为 1674.7mm，年最小蒸发量1387.3mm。干湿季分明。矿区全年无霜期约 290 天左右。
二、本次工程量清单编制范围： 
该工程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1、斜坡道铺砌地面工程；
2、无轨运输平硐路面铺砌地面工程。
三、工程量清单编制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各专业配套计量规范；
2、《矿山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9-2013)；
3、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图；
4、建设单位提供的设计变更及联系函；   
5、有关的技术规范、政策、法规，施工现场情况及工程特点等；
6、招标基准日（招标基准日是指投标截止时间前28个日历天的日期，下同）前国家、地方相关政策文件（含指导性文件）等；
7、招标文件、补充通知、答疑纪要、设计变更；
8、其他有关文件、资料。
四.工程质量、材料、施工等的特殊要求
1、工程质量要求：应达到国家、省、市现行有关施工及验收规范合格标准要求；
2、材料或设备的质量要求：材料或设备选用除满足设计要求及相关质量标准，还须得到招标人和监理工程师的认可；
3.施工要求：工程施工须满足当地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建设的有关规定，并按经批准的施工组织设计实施，符合施工规范及验收标准的相关要求；
4.工期要求：工期以招标文件为准。投标人中标后应在合同工期内完成招标范围内所有工程项目，若投标人认为存在合同工期内赶工增加费，该部分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中标后不另行计算；
5.交叉施工：因施工范围内其他工程交叉施工产生的“施工干扰”、“施工配合”等增加费用，以及施工时安全文明施工综合管理（如秩序维持、围挡清洗、清扫保洁工作量增加等）发生的相关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中标后不另行计算；
6.周围环境影响：投标人应充分踏勘现场，综合考虑周围环境对本项目施工造成的各类影响（不同项目根据情况自行调整），由此产生的降效费用、配合费用及施工干扰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综合考虑，中标后不另行计算；
7.施工监测、监控：投标人应考虑按相关文件规定对施工危险点进行施工监测、监控，该费用由投标人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中标后不另行计算。按相关规定，须由招标人单独委托发生的第三方监测费用，由招标人另行支付；
8.投标人还应考虑因设计变更造成的工程量的增加和减少带来的风险，并综合考虑在综合单价中，中标后综合单价不得因此而进行调整。
9.环境保护要求：
（1）扬尘整治：符合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相关规定，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中标后不另行计算；
（2）安全防护：投标人须结合现场实际特殊情况自行考虑安全防护等措施，发生费用投标人应在投标报价中综合考虑，中标后不另行计算；
（3）夜间施工：本工程若需要夜间施工，夜间施工应满足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的有关规定，发生费用投标人应综合考虑在相关项目综合单价中。
五、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1、一般说明：
（1）施工现场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2）交通运输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3）自然地理条件：本工程四川省九龙县魁多镇江郎村，海拔高程约2815m；具体情况以现场踏勘情况为准；
（4）环境保护要求：符合省及当地政府对环境保护的相关要求和规定；
（5）本工程投标报价按《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的规定及要求，有更正的以勘误和解释为准；
（6）本工程综合单价为全费用综合单价，是指完成工程量清单中一个规定计量单位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机械费、管理费、利润、大型机械进出场费、二次搬运、临时道路、交叉施工影响费、清单规范或投标文件规定的风险因素及范围内费用、总价措施费用、规费、税金等全部费用的综合价格；
（7）总价措施项目清单（不可竞争费部分）、规费清单、税金按《有色金属工业建设工程预算定额》（2019）相关费率进行计价，并计入相应的综合单价中；
（8）其他项目清单按给定的金额填报；
（9）工程量清单中每一个项目，都需填入综合单价及合价，不同单项及单位工程中的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相同项目（项目特征及工作内容相同）的报价应统一，如有差异，按最低的一个报价进行结算；
（10）投标文件必须有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
（11）投标人在《主要材料价格表》中应注明材料品牌、产地、生产厂家、质量等级等信息；
（12）《主要材料价格表》中的材料价格应与《分部分项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中的材料价格一致，如有不同以投标人《主要材料价格表》、《分部分项工程工程量清单综合单价分析表》中材料的最低价格为准进行结算；
（13）施工建渣、生活垃圾等废弃物不得滞留在施工现场，应随生产随清运，并弃置在当地环境卫生保护有关规定的范围，弃物的弃置费已包含在安全文明施工措施费中；
(14）关于“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计价表”中的措施项目费，投标人可根据自行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增加或删减，报价时综合计入综合单价中；
(15）工程量清单及投标报价计价格式中所有要求签字、盖章的地方，必须由规定的单位和人员签字、盖章；
(16）金额（价格）均以人民币表示；
(17）工程量清单及其计价格式中的任何内容不得随意删除或涂改，若有错误，在招标答疑时及时提出，以“补遗”资料为准；
分部分项工程量清单中项目特征及具体做法只作重点描述，详细情况见招标图、技术说明、技术措施表及相关标准图集。投标人组价时应结合现场勘察情况、自行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施工方案以及包括完成所有工序工作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各分部分项工程对应相关定额、相关子目所包括的工作内容）的全部费用，清单描述不能作为投标人漏项、漏序的借口。
（18）投标人可自行到工地踏勘以充分了解工地位置、情况、道路、储存空间、装卸限制及任何其他足以影响报价的情况，任何因忽视或误解工地情况而导致的费用及工期的索赔申请将不被批准；
（19）投标人应充分考虑施工现场周边的实际情况对施工的影响，以及根据自行编制的施工组织设计或方案，并作出报价；
（20）大型机械及其他投标人认为有必要的施工机械的进出场等费用由投标单位综合考虑在措施费用中，并计入综合单价中，包干使用不作调整；
（21）本工程招标最高限价：3845817.27元人民币；
      其中：暂列金：100000.00元人民币。
（22）本说明未尽事项，以《计价规范》、《计价管理办法》、招标文件以及有关的法律、法规、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文件为准。
 2、特殊说明：
（1）本工程量清单中，分部分项工程量是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施工图，《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及各专业配套计量规范进行计算的，仅作为施工企业投标报价的共同基础，不作为最终结算与支付价款的依据，工程量的变化调整以发包人与承包人签字的合同约定为准；
（2）各硐口措施工程自行考虑，中标后综合单价不因此而调整；
（3）本招标工程量清单的项目特征中未对海拔高程进行描述，投标人投标报价时，应根据施工图及相关资料综合考虑因海拔高程造成的施工降效（若有）等因素，中标后综合单价不因此而调整；
（4）本招标工程量清单的混凝土工程项目均包括支、拆模板的工作内容；
（5）本招标工程量清单的井下工程项目均包括辅助车间费用；
 3、未尽事宜详招标文件及按国家相关规范规定执行。



